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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政办发〔2020〕16 号 

 

 

日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日照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》

部门分工方案的通知 
 

沿海区人民政府、管委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〈日照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〉部门分工方案》已经

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 

 

 

日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4 月 22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日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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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日照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》 
部门分工方案 

 

一、明确海岸带范围及分区管控界线 

（一）划定海岸带范围。参考国际国内海岸带范围界定的方

法，结合我市沿海实际情况，加强论证，划定海岸带界线范围。

（市海洋发展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水利局配合） 

（二）划定分区管控界线。统筹全市海洋保护区、饮用水源

地保护区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、滨海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

域情况，将全市海岸带划分为严格保护区域、限制开发区域和优

化利用区域，明确范围界线。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海洋发

展局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文化旅游局配合） 

（三）设立保护界标。采取设置浮标、界碑等方式，设立海

岸带范围标识和分区管控标识。（市海洋发展局、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城市管理局配合） 

二、合理编制海岸带规划 

（一）加快建立海岸建筑退缩线制度。根据不同岸线类型，

结合实际，确定退缩线。依照法规，合理规范临海建筑物、构筑

物的建设。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市海洋发展局、市城市管理局配合） 

（二）编制海岸带保护与利用规划。以国土空间规划为遵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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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国家、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要求，加强与有关

专项规划的衔接。（市海洋发展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

市城市管理局配合） 

三、着力强化海岸带保护 

（一）建立海岸带环境保护协调机制。按照海岸带生态环境

承载力和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，逐步削减入海污染负

荷，控制陆源污染排放量，严格限制海岸带内污染排放。（市生

态环境局牵头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海洋发展

局、市城市管理局、日照海事局配合） 

（二）落实分区管控措施。严格保护区域，除国防安全需要

外，禁止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；限制开发区域，

禁止工业生产、矿产资源开采和商品房建设；优化利用区域，加

强建设项目集中布局，减少海岸线占用长度。（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市海洋发展局牵头，市城市管理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配合） 

（三）加强入海污染管控。在严格保护区域、限制开发区域，

禁止新设排污口；清理拆除严格保护区域内已建的排污口，加强

限制开发区域内排污口整治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）；加强污水处

理能力建设，集中居住区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，未纳入

城镇污水管网的区域，建设污水处理站或者其他适宜的处理设

施，污水经处理达标后合理利用或者排放；加强海上生产、运输、

经营活动环境监管，防止污染直接排入海洋；加强海洋垃圾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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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。建立海洋垃圾监测、收集、运输及处置机制。（市交通运

输局、市城市管理局、市海洋发展局牵头) 

（四）加强海砂资源管理。严格查处非法采砂的行为。督促

沿海各区建立海滩管护制度，明确沙滩管护责任。（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牵头，市海洋发展局配合） 

（五）加强沿海防护林保护。加强防风固沙林和防护性景观

林建设，保护原生植被，推动形成多树种多树龄混交、乔灌草立

体配置、绿化美化彩化香化相结合、生态效益良好的防护林体系。

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，市城市管理局配合） 

（六）加强珍稀物种保护。建立海岸带珍稀物种保护制度，

保护海岸带特有生物种质资源和重要经济生物物种。（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、市海洋发展局牵头） 

（七）加强围填海管控。全面停止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的

围填海工程报批，严厉查处非法围填海行为。（市海洋发展局牵

头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交通运输局配合） 

（八）加强畜禽养殖管控。加强现有的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

区污染防治，禁止新建或者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。

（市农业农村局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配合） 

（九）建立海岸带生态修复长效机制。建立海岸带状况动态

监测调查制度，及时掌握海岸带保护动态信息。制定海岸带生态

修复计划，组织对海水入侵、海岸侵蚀等生态损坏、功能退化区

域进行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。开展沙滩整治修复养护、海岸生态

廊道建设和海漂垃圾治理等，最大限度恢复原有自然风貌。（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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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发展局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城市管理局配合） 

（十）加强海洋监视监测和海洋灾害防控。建立台风、风暴

潮、海浪、海啸、海冰等自然灾害预警预防体系，完善相关应急

预案，加强海洋环境监测和预警监测，完善海上溢油、有毒有害

物质及危险化学品泄露污染事故应急处置机制，加强赤潮、绿潮

等生态灾害防治工作。（市海洋发展局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、市

应急管理局、日照海事局配合） 

四、推动海岸带科学利用 

（一）统筹海岸带开发利用。依法优化海岸带范围内的建设

项目布局，规范产业用海、用地管理，禁止超出生态环境承载力

的项目建设。对于确需利用海岸带开发建设的产业项目，加强单

位土地面积投资强度和效用指标控制，强化海域节约集约利用，

推动海岸带资源的集约高效开发。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，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海洋发展局、市交通运输局配合） 

（二）加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监管。依法开展海岸工程、海

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，建立、落实海岸工程、海洋工程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后评价制度（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，

市海洋发展局配合）；监督、指导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后评价

结论，对海岸带生态造成严重影响的建设项目，采取改进措施进

行调整，直至退出海岸带利用；监督开发利用海岸带资源可能对

海岸带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并需要进行生态修复的项目，根据环

境影响评价要求进行修复。（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海洋发展局配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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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快港口结构调整，优化功能布局。坚持深水深用、

节约高效、合理利用、有序开发的原则，集约利用岸线、陆域、

水域等资源，避免粗放发展、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；统筹港口新

开发与现有设施改造升级，提升港口信息化、专业化、智能化水

平，完善集疏运体系，促进港口与城市协调发展。（市交通运输

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海洋发展局配合） 

（四）优化旅游开发方式。积极满足公众高品质近海亲海需

求，推动建设景观优美、具有休闲旅游与公众游憩功能、集生态

保护与旅游开发为一体的开放式旅游海岸带，为游客打造更多的

公共服务空间；加强公益性水上运动基础设施建设，提高安全保

障水平，满足公众水上运动及相关产业发展需求。（市文化和旅

游局牵头，市国资委、市体育局配合） 

（五）规范水产养殖方式。科学编制《水域滩涂养殖规划》，

根据生态容量与环境承载力控制水产养殖规模，推动传统海水养

殖业转型升级、高质量发展。加快禁养区内现有养殖有序退出，

限养区内不符合用水、环保等要求的养殖业升级改造，发展生态、

安全、高效海水养殖，建设现代渔业园区。鼓励发展离岸式水产

养殖和海陆接力式水产养殖。（市海洋发展局牵头，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配合） 

 
 
 

日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2 日印发 


